关于推荐评选常州市第五批教学能手、教坛新秀的紧急通知

各级部：

接常州市教育局、新北区社会事业局通知，现就我校教师参评常州市第五批教学能手、教坛新秀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报名：凡符合常州市第五批教学能手、教坛新秀评选条件（见新北区教育网、常州市教育网）的教师自主向行政办公室顾伟良处报名（本周三中午前），并说明是推荐对象还是自主报名对象。过期视作放弃。

2、关于推荐人选
市下达给我区推荐名额分别是教坛新秀5名、教学能手3名。我校准备推荐教学能手、教坛新秀各1名，请各级部对照条件推荐1名候选人报行政办公室（本周三中午前）。过期视作放弃。

3、推荐对象申报材料及要求
（1）填写《第五批常州市中小学教坛新秀、教学能手呈报表》（附件五，一式三份正反打印并盖章）和汇总表（附件六或七）。纸质材料和电子稿需同时上报。
（2）提供学历、学位，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，任教以来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（附件十二）。
（3）提供《学生满意度测评汇总表》。测评工作由各校自行组织，并如实填写《学生满意度测评汇总表》（附件十一），《学生满意度测评表》（附件十）由学校妥善保存一年备查。
（4）提供任教以来继续教育证书或证明材料，（材料前放汇总表，参见附件十三）。
（5）依据评选条件提供相关教育、教学、教科研材料（凡公开发表的论文、文章等需提供刊物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封底，获奖论文需提供证书及论文内容）。
4、注意事项
（1）各申报人确保材料真实、准确、齐全。所有复印件均要核实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（2）上述申报材料要按规定顺序分类整理并装订成册，装订的材料要附目录（参见附件十四），目录要求能反映每一页的内容。
（3）每份申报材料均要装入档案袋，并加贴封面（附件十五），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不予接收。
（4）申报材料于11月14日（周一）上午8：:0前报行政办公室，过期视作放弃推荐。
4、奖励经费
被评为第五批常州市教坛新秀和教学能手的教师，每人分别享受一次性教科研津贴500元和800元，经费统一由局承担。
附件：见新北区教育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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